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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设立第二期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拟开展应收账款的资产证券化工作，即通过博时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并通过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

持证券进行融资； 

 本专项计划的实施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专项计划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专项计划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专项计划作为创新型资产运作模式，其顺利实施还将受到宏观环境、

市场条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专项计划概述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为盘活

存量资产、加速资金周转、拓宽融资渠道，拟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

化业务，即通过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博时资本”）

设立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 “专项计划”），并通

过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 

本次专项计划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规模预计不超过14.7亿元，

期限预计不超过2年，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



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

规模、期限安排等项目相关要素可能因监管机构要求或市场需求进行

调整。项目所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等。 

二、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一）基础资产 

本次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来源于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三

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等本公司所属各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应

收账款。基础资产包括在专项计划设立日公司转让给专项计划的初始

基础资产、及在循环购买日公司转让给专项计划的新增基础资产。上

述基础资产能够产生稳定的可预测现金流，整体风险较小。 

（二）交易结构 

博时资本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方式募集资金并设

立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向本公司购买基础资产并向公司支付购买款项，

专项计划拟采用资产循环购买结构。 

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基础资产回收资金产生的现金流将按约定

划入指定账户，由专项计划托管人根据管理人的分配指令对现金流进

行分配。若出现专项计划资金不足以支付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预期

收益和本金的情形，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差额支付承诺人将承担补

足差额义务。 

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拟安排循环购买基础资产。公司可根据基

础资产的回款情况、公司及子公司应收账款状况，与专项计划管理人

协商确定循环购买频率和次数。 

（三）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情况  

本次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向资本市场发行的证券将分为优先级资

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总发售规模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4.7



亿元，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支付固定利率，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合

格投资者发售，目标发售规模占总发售规模的95%；次级资产支持证

券无票面利率、无期间收益，目标发售规模占总发售规模的5%，优先

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期限等项目相关要素可

能因监管机构要求或市场需求进行调整。 

三、专项计划管理人情况介绍  

博时资本成立于2013年02月26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

资），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经营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

合作区前湾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

业务。博时资本自成立以来，已累计发行资产管理计划逾千只。  

    四、专项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本计划的实施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可以优化资产结构，

促进公司业务更好的开展。  

五、影响专项计划的因素  

本次专项计划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拟申请在证券交易所挂牌，并

根据市场情况发行，对应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期限等项目相关要素

可能因监管要求或市场需求进行调整； 

本次专项计划存在因宏观环境、市场条件、监管要求而无法发行、

发行失败或终止设立的风险。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 


